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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9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11 月 9日 

  討論事項（一） 

衛生福利部擬具「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經林政務委

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衛福部函以，為減少不健康飲食的供給，建構營養及健

康飲食支持環境，提升人民營養知能，本部依聯合國「營

養問題羅馬宣言」與「行動框架」及各方諮詢意見等建

議，擬具「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請核轉立法

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草案內容要點如次： 

    (一) 規範人民營養調查；建置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訂

定人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社會救助補助與

相關計畫納入營養問題及改善目標；鼓勵添加特定

營養成分之辦理機制。（草案第 8條至第 11 條） 

    (二)輔導研發健康飲食及以在地農產品為主原料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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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納入在職訓練或繼續教育課程；

獎勵建置健康飲食環境。(草案第 12 條、第 13 條及

第 15 條) 

   (三) 鼓勵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營養及健康飲食教

育列入評鑑或輔導項目；禁止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

康飲食消息。（草案第 18 條至第 22 條） 

四、茲將該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

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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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總說明  

「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十五

條明白宣示：「人人皆應享有維持本人與家庭之健康與福利所需的生活水

準，包括：食、衣、住、醫療照護與必要的公共服務」，而研究顯示，飲

食及生活型態不當為最主要之非傳染病致因。為有效預防及控制非傳染

病，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二○一三年至二○二○年預防控制非傳染病行動

計畫，期共同於二○二五年前實現該計畫提出之自願性目標，包括遏止糖

尿病及肥胖盛行率之上升、降低百分之三十食鹽攝取量、降低非傳染病早

發性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五等，並提出包括蔬果攝取量、鹽攝取量、制定國

家政策以限制食品對兒童之行銷及限制使用飽和脂肪、移除反式脂肪在

內等二十五個監測指標。 

國際上營養不良牽涉之議題包括糧食短缺、營養不均衡、肥胖等，聯

合國永續發展大會研擬一系列永續發展目標，其目標二即為消除飢餓，達

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另聯合國大會二○一六年三月認

可之「營養問題羅馬宣言」(Rome Declaration on Nutrition )及「行動框架」

(the Framework for Action)，於「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中承諾在全球消除飢

餓及預防各種形式之營養不良，特別是兒童營養不足、婦女與兒童貧血等

微量營養素缺乏症及扭轉肥胖人數上升趨勢。另「行動框架」則建議展開

包括「創造有利環境、促進健康膳食的永續糧食體系、提供營養教育與訊

息、提供社會保護、提供強有力且具彈性應變能力(resilient)之衛生系統、

改善水資源、環境衛生與個人衛生及食品安全」等有效行動。 

查日本、韓國、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已就人民營養狀況監測、健康

飲食環境改善、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之提升等，制定營養及健康飲食相關

法律規範，我國雖已有營養師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學校衛生法，惟

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並非改善人民飲食及營養問題，例如，營養師法以營

養師從業人員為對象，為專門職業資格取得及業務管理之依據；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以食品業者為主要規範對象，旨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

學校衛生法以全國各級學校之學生及教職員工為對象，規範學校衛生業

務應辦理事項。基於政府有提升人民營養與健康飲食知能及建構健康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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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支持環境之責，藉由制定專法改善人民飲食及營養問題，透過減少不健

康飲食供給、提升選擇健康飲食之機會、確保飲食與營養資訊正確，以及

有系統地推動健康飲食與營養教育，增進人民健康，並擴及各生命週期及

需社會救助之人民，實有必要，爰擬具「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

其要點如下： 

一、 第一章總則：揭櫫立法意旨、本法用詞定義、各級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及營養諮詢會機制。（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 

二、 第二章確保健康飲食：規範人民營養調查；建置食品營養成分資料

庫；訂定人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社會救助補助與相關計畫納

入營養問題及改善目標；鼓勵添加特定營養成分之辦理機制。（草案

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三、 第三章健康飲食支持環境：輔導研發健康飲食及以在地生產之農產

品為主原料之食品；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納入相關從業人員之在職

訓練或繼續教育課程；公立機關（構）以健康飲食為考量辦理活動、

會議或禮品；獎勵政府機關（構）、社會福利機構、學校等建構健康

飲食環境；未成年人之實際照顧者應提供符合兒童及少年營養需求

之飲食；校園內供售飲品及點心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等法令之供

售原則或範圍辦理。（草案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 

四、 第四章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鼓勵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營養及

健康飲食教育列入機關（構）、學校、幼兒園、民間機構或法人之評

鑑或輔導項目；禁止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康飲食消息。（草案第十八

條至第二十二條） 

五、 第五章罰則：違反禁止傳播不實之營養或健康飲食消息規定之處罰。

（草案第二十三條） 

六、 第六章附則：授權訂定本法之施行細則及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四

條及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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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為建構健康飲食支持環境，提

升人民營養及健康飲食知能，增進人

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至二○二一年，

全球每年約有四千一百萬人死於心血管

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及糖尿病等

非傳染病，皆與飲食有關，參諸日本、韓

國與美國等國定有人民營養及健康飲食

之相關法律，可知提升人民營養知能，營

造健康飲食支持環境，已是國際潮流，爰

為增進人民之營養及健康，乃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營養：指人體利用食物中所含之營

養成分，進行新陳代謝、調節生理

機能及生長發育過程之ㄧ種生理

狀態。 

二、營養成分：指食物中可作為人體新

陳代謝所需熱量、促進生長發育及

調節生理機能之營養素，包括醣

類、脂質、蛋白質、維生素、礦物

質及其他微量元素。 

三、營養不良：指不健康飲食所造成人

體中之營養素缺乏、過多或不均

衡，致體重過輕或過重、肥胖、慢

性病或其他健康問題之狀態。 

四、健康飲食：指足以提供個人適當熱

量及均衡營養，且以新鮮、在地、

多樣化之食材為原則之飲食。 

五、營養調查：指以各種調查方法蒐

集、分析人民飲食變遷、營養狀況

及其他相關資料，作為訂定人民營

養需求基準及相關政策之依據。 

六、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指依據

營養調查或相關研究、國家健康政

策、人民飲食習慣、性別、年齡、

體重及其他相關因素，以科學實證

一、本法之用詞定義。 

二、第二款所定營養素係可作為人體新

陳代謝所需熱量、促進生長發育及

調節生理機能之物質，該物質於食

物中稱為營養成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B2%E9%A3%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7%9F%E9%A4%8A%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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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所定一般人民飲食及營養素

攝取量之基準。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 

本法之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辦理事項。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下列營養及

健康飲食促進事項： 

一、政策與方案之規劃、訂定及宣導。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之

督導及協調。 

三、獎助及評鑑之規劃。 

四、人員訓練之規劃及推動。 

五、國際交流合作。 

六、其他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事

項。 

參酌「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二點，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之權責

事項。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

轄內下列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事項： 

一、 實施方案、計畫之規劃、訂定及執

行。 

二、 獎助與評鑑計畫之訂定及執行。 

三、 人員訓練之訂定及執行。 

四、 教育宣導、轉介服務與資源網絡

聯結之規劃及提供。 

五、 其他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之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

定營養相關專業單位或人員，於社區

協助辦理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之相關

工作。 

       

 

為於社區導入營養教育，藉由社區營養

推廣中心之成立，充實社區營養之專業

人力，鼓勵營養師走入社區，與衛生所、

基層醫療及社區組織結盟，並連結社區

之健康促進或慢性病預防之各類相關計

畫，以助提升社區民眾營養知識，改善社

區個人、群體之營養狀態、預防疾病、延

緩衰弱、促進實踐健康生活，以建立完善

之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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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達到健康促進之目標，爰為本條規

定。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民間團

體、專家學者、食品業者及農產業者代

表召開營養諮詢會，諮詢營養與健康

飲食促進政策、調查、研究及其他有關

事項；其中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總

數三分之ㄧ。 

參酌「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三點，為落實國家營養及健康飲

食政策，爰明定諮詢民間團體代表、專家

學者及食品業者等之機制，以隨時因應

社會需求，並配合性別主流化政策，明定

諮詢會組成員之性別比例。 

第二章  確保健康飲食 章名。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辦理營養

調查、研究及建置食品營養成分資料

庫。 

人民營養調查及食品營養成分資料為監

測人民營養狀況之重要基礎資料，得藉

以建立每日飲食指南，協助人民選用食

品、控制體重、自主管理健康飲食、提升

營養知能、執行營養照護及食品營養標

示等不可或缺之資訊，且可提供醫學研

究、臨床營養照護、營養計算、食品加工

所需參考之訊息，亦可為營養師執行膳

食設計、飲食諮詢之重要依據，爰為本條

規定。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分別依性別、

年齡、懷孕及生產等，擬訂人民營養及

飲食建議攝取基準，經諮詢營養諮詢

會後公告之。 

      前項基準，至少每五年檢討修正

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之基

準，並考量人民宗教信仰、區域及文化

之差異，提出飲食建議。 

一、參考各國有關營養建議攝取基準之

頒布方式，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人

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例如

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每日飲食

指南、人民飲食指標等，爰為第一項

規定。 

二、人民營養及飲食建議攝取基準非法

規命令，其性質為人民營養及健康

飲食攝取之建議，故以基準稱之，並

至少每五年檢討修正一次，以利人

民在維護自身健康飲食方式上有所

遵循，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不同宗教、區域、文化之飲食習慣或

有不同，中央主管機關應考量人民

宗教信仰、區域及文化之差異，提出

飲食建議，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條 政府機關(構)於訂定社會救助

相關計畫及辦理補助時，應將計畫及

補助對象之營養問題納入考量，改善

一、經濟弱勢族群較易有營養不良之情

形，為確保有需要之民眾得到適切

社會救助，政府機關(構)應於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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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不良所致之體重過輕、過重、肥

胖、慢性病或其他健康問題及提升健

康飲食獲取之可近性。    

    政府機關(構)應鼓勵辦理實物給

付之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於募集、

運用實物給付物資或辦理其他救助計

畫時，將受贈對象之營養問題納入考

量。 

    政府機關(構)得考量偏遠、原住

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訂定營

養改善計畫或飲食供應之補助計畫。 

社會救助相關補助及計畫時，考量

補助及計畫對象之營養問題，以提

升其健康，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促使辦理實物給付之法人、團體

或民間機構，考量受贈對象之營養

問題，爰為第二項規定。 

三、另為照護偏遠、原住民族地區及離

島地區，第三項明定政府機關(構)

得考量其需要訂定營養改善計畫或

飲食供應之補助計畫。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之營

養調查、研究結果，發現人民缺乏特定

營養素而有營養不良之虞時，得提出

營養強化建議，鼓勵食品業者於食品

中添加特定營養成分。 

     食品業者依前項建議於食品中添

加特定營養成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一、為保障人民之營養健康狀況，參酌

「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

架」建議第十四點，於第一項明定發

現人民缺乏特定營養素而有營養不

良之虞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提出營

養強化之建議，並鼓勵食品業者於

食品中添加缺乏之特定營養成分。 

二、第二項明定食品添加建議特定營養

成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

其相關法規規定，例如依該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添加物使用範

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故無

過量危害之虞。另其食品添加物包

括營養添加劑，併予說明。 

第三章  健康飲食支持環境 章名。 

第十二條 政府機關(構)於輔導食品業

者開發、產製食品及製備飲食時，應納

入營養之考量，生產以在地農產品為

主原料之食品及有益於人民之健康飲

食。 

 

 

參酌「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八點，為使營養工作與我國食品

產業及在地農業緊密結合，爰參考日本

食育基本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韓國

國民健康增進法第三條規定，規範政府

機關(構)應輔導相關業者朝有益人民健

康與在地農業之方向研發、製造食品。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將營養及健康飲食教

育，納入下列從業人員之在職訓練或

繼續教育課程： 

一、醫師、藥師、護理師、助產師、物

一、參酌「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

框架」建議第二十點，並參照日本食

育基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為普及健

康飲食之觀念，爰明定對相關從業

人員之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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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

公共衛生師、藥劑生、護士、助產

士、物理治療生及職能治療生。 

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三、托育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

早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 

四、教保服務人員及課後照顧服務人

員。 

五、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

員。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人

員。 

 

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活動之技能，

透過其專業角色之輔助，有助提升

社會大眾對營養及健康飲食之理

解。該等人員並可扮演營養及健康

飲食解說者之角色，於必要時協助

相關機關推廣健康飲食之觀念，實

施適當社會行銷活動，並進行改變

生活型態之宣傳計畫。 

二、本條所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

述如下： 

(一) 醫師、藥師、護理師、助產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

公共衛生師、藥劑生、護士、助產

士、物理治療生及職能治療生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

部。 

(二)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三) 托育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及早

期療育助理教保人員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四) 教保服務人員及課後照顧服務人

員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

育部。 

(五) 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

員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

生福利部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十四條 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

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園、軍隊、公營

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辦

理之活動或會議、採購禮品或其他物

品及製作宣導品，應納入健康飲食之

考量。 

        

一、為提供公務單位相關人員健康環

境，並避免參與會議及活動之人員

受供應有礙健康餐飲，同時期望能

帶動風氣，進而鼓勵食品與餐飲業

者提供較健康之產品，以增進健康，

並減少身心危害。爰明定政府機關

（構）等相關公部門應以健康為取

向辦理活動或會議等。 

二、以健康飲食為取向辦理活動或會

議、採購禮品等，例如機關於開會、

舉辦研討會、訓練活動不提供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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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公務、社交禮儀或節慶之禮品

改用在地蔬果；以蔬果、原味堅果等

作為各類活動之獎品或員工之獎勵

品。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獎勵政府機關

（構）、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社會福

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學校、幼

兒園、托育機構、軍隊、法人及團體，

建構健康飲食環境。 

       前項獎勵之對象、條件、方式、

申請程序、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建構健康飲食環境，提供民眾較

多健康飲食選擇，推動健康採購與

確保飲食及營養資訊透明化，需藉

由各政府機關（構）、醫療機構、護

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

務機構、學校、幼兒園、托育機構、

軍隊、法人及團體共同推動，爰於第

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得予獎勵。獎勵

對象包含如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護理之家、安置與教養

機構及矯正機關，併予說明。 

二、第一項獎勵相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為第二項規

定。 

第十六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提供符合兒童

及少年營養需求之飲食。 

參酌「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三十二點，為使兒童及少年在日

常生活中獲得符合營養需求之餐飲內

容，透過宣傳、教育、鼓勵並促進營造良

好環境，爰參考日本食育基本法第五條

規定，明定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

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之協力義務。 

第十七條 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供售飲品及點心，應依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學校衛生法及其相關法令之供

售原則或範圍辦理。 

 

 

一、 學校衛生法與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及其相關規定已明定學校或幼兒

園供售之餐食(含飲品及點心)，應

符合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規定，

已符合「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

動框架」建議第三十二點，使兒童

及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符合營

養需求之餐飲內容，促進營造良好

健康飲食環境之精神，爰為本條規

定。所定學校衛生法等相關規定如

下： 

(一) 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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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

容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

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

餐食，實施健康飲食教育，並由營

養師督導及執行。」 

(二)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

生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供售之食品，以正

餐、飲品、點心、水果為限。每份

零售單位包裝僅限一份供應量，每

份供應之熱量應適當。（第一項）

前項所定飲品及點心，應符合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令及下

列規定：一、具有營養成分及含量

標示。二、使用鮮度良好之天然食

材。三、不得使用甜味劑或代脂。

四、取得經驗證之優良食品。但新

鮮、當日供應之麵包、饅頭等，不

在此限。（第二項）」 

(三) 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

辦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幼

兒園應參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訂定之幼兒園幼兒飲食餐點營

養設計參考資料，訂定幼兒飲食餐

點表，並定期公布每日餐點內容予

家長知悉。」 

(四) 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十二

條規定：「幼兒園應提供符合幼兒

年齡及發展需求之餐點，以自行烹

煮方式為原則，其供應原則如下：

一、營養均衡、衛生安全及易於消

化。二、少鹽、少油、少糖。三、

避免供應刺激性及油炸類食物。

四、每日均衡提供六大類食物。」 

(五) 依上開法規，教育部會同衛生福利

部訂有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

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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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園餐點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供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教育主管機

關、學校及幼兒園作為辦理營養均

衡餐食之參據。 

二、 本條所指學校之供售情形，不包括

課程教學及校園內非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或幼兒園供售之餐食，如

家長或學生自備餐食、師長對學童

之獎勵或社區參與性質之公開活

動等。但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

幼兒園應宣導前述對象及活動宜

符合前述規定，以健康飲食之原則

為考量，供售飲品及點心。 

第四章  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章名。 

第十八條 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

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園、軍隊、公營事

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鼓

勵員工接受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依照「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十九點，明定各級政府機關（構）、

行政法人、公立各級學校與幼兒園、軍

隊、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應鼓勵員工接受營養及健康飲食教

育。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與各級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鼓勵政府機關（構）、醫療機

構、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學校、幼兒園、托育機構、

軍隊、法人及團體，對其員工辦理營養

及健康飲食教育，並得開放人民參與。 

 

一、依照「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

框架」建議第十九點，營養及健康飲

食教育、宣導，有賴各機構推動，以

提高人民之營養知能，爰明定主管

機關及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鼓

勵政府機關（構）、醫療機構、護理

機構、社會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學校、幼兒園、托育機構、軍

隊、法人及團體等，對其員工辦理營

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並得開放人民

參與，提升人民之營養知識。 

二、本條所定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

述如下： 

(一) 學校、幼兒園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地方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 

(二) 法人、團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成立所依循法令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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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該法人或團體所涉及之業

務權責機關；在地方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應鼓勵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及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對其服務對象及其家屬、社

區居民，進行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 

       

 

依照「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框架」

建議第十九點，為結合我國相關產業、社

區進行營養及健康飲食教育，並參考日

本食育基本法規定，定明主管機關應鼓

勵各相關機構對其服務對象等進行營養

及健康飲食教育。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營養及健康飲食教

育，列入下列政府機關（構）、學校、

幼兒園、民間機構或法人之評鑑或輔

導項目： 

一、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

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托育機構、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

教養機構、矯正機關與其他依法

設立之收容、安置及就養機構或

場所。 

三、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一、依照「營養問題羅馬宣言」之「行動

框架」建議第二十六點，為改進衛生

系統籌資及服務，以及確保提供基

本藥物、資訊及監測，將營養行動納

入衛生保健體系，明定中央主管機

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營

養及健康飲食教育，列入機關（構）、

學校等之評鑑或輔導項目。另第三

款所定各級學校包括特殊教育學校

在內，併予說明。 

二、本條所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

述如下： 

(一)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

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二) 托育機構、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

教養機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衛生福利部。 

(三) 矯正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法務部。 

(四) 其他依法設立之收容、安置及就養

機構或場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其法規所定之主管機關。 

(五)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第二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利用廣告或其

他方法，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康飲食

消息。 

      前項所稱利用廣告或其他方法傳

一、有鑒於營養及健康飲實錯誤之訊息

傳播，恐造成人民健康之危害，如長

期營養不良所造成之電解質不平

衡、慢性病患者錯誤飲食造成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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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

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

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使不特定多數

人知悉其宣傳內容者。 

控制不良、電解質不平衡。為確保人

民接觸正確健康飲食資訊，及避免

因不實之營養相關消息影響健康，

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不得利用廣告

等方法傳播不實之營養及健康飲食

消息。 

二、第二項定明第一項所稱利用廣告或

其他方法傳播之內涵。 

第五章  罰則 章名。 

第二十三條 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傳

播不實之營養或健康飲食消息，有影

響人民健康之虞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傳播不實之營養或健康飲食消息之處

罰。 

 

第六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機關。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施行日期。 

 


